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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ab Bank 薦友齊齊賞計劃條款及細則  

1. WeLab Bank 薦友齊齊賞計劃（「推廣活動」）推廣期由 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為止 （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2. 本推廣活動只適用於推廣期內持有匯立銀行有限公司（「 WeLab Bank 」、「本行」或

「我們」）有效核心賬戶之客戶（「合資格客戶」）（我們擁有最終決定權）。 合資格

客戶參加本推廣活動即代表接受本條款及細則。  
3. 在推廣期間，合資格客戶（「推薦人」）如符合下列所有條件，則可就每宗成功推薦獲

享港幣 200 元之現金獎賞（下稱「推薦人獎賞」）： 
(i) 被推薦人（「被推薦人 」的定義見下文第四條）使用推薦人的專屬推薦碼（以「FP」

作首兩字的推薦碼）成功開立 WeLab Bank 銀行核心賬戶;  
(ii) 被推薦人於成功開立港幣核心賬戶日起計三十（30）個曆日內，於其港幣核心賬戶存

入累積金額不少於 HKD10,000；並於其港幣核心賬戶之總結餘首次達至 HKD10,000 之

日起，於 WeLab Bank 所持有之任何賬戶中持續維持總結餘不少 HKD10,000 或等值，為

期不少於三十（30）個連續日。  
4. 「被推薦人」指透過推薦人所提供之推薦碼（以「FP」為字首）而成為 WeLab Bank 新客

戶，且於推廣期開始前的十二（12）個月內沒有終止及／或關閉其 WeLab Bank 賬戶的人。

於 WeLab Bank 開戶期間，新客戶只能輸入一個推薦碼，並只能獲得其首次輸入的推薦碼

對應的開戶獎賞。 除非另有規定，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薦獎賞推廣一同使用（WeLab 
Bank 私人貸款「R Friends 大薦」計劃除外）。  

5. 「成功開立核心賬戶日」指新客戶收到 WeLab Bank 電郵通知其港元核心賬戶已成功開立

當天。  
6. 推薦人獎賞將於受薦人成功滿足第 3 條所規定條件後的下一個曆月之 25 日或之前存入推

薦人的核心賬戶。 
7. 每位推薦人只可以就每位成功滿足第 3 條所規定條件的被推薦人（「成功被推薦人」）獲

得一次的推薦人獎賞。每位推薦人最多只可就本推廣活動推薦 30 位成功被推薦人並最多

可獲一共 HKD 6,000 推薦人獎賞（「最高獎賞金額」）。  
  

例子:  
一位被推薦人於 2025 年 11 月 17 日使用推薦人的專屬推薦碼（以「FP」作首兩字的推薦碼）

成功開立港元核心賬戶，並存入 HKD 10,000 到港元核心賬戶。直到 12 月 16 日期間，被推

薦人之港元核心賬戶內仍維持最少 HKD 10,000 的總結餘。推薦人可享 HKD 200 現金獎賞，

推薦人獎賞將於 2026 年 1 月 25 日或之前存入推薦人的港元核心賬戶。  
 

8. 推薦人獎賞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9. 推薦人同意並知悉在獎賞轉入其核心賬戶之前其賬戶因任何原因被關閉，推薦人將不能獲

取推薦人獎賞。  
10. 推薦人同意並知悉如推薦自己作為被推薦人，將不能獲取獎賞。  
11. WeLab Bank 不會在推薦過程中收集受薦人的個人資料。  
12. WeLab Bank 可能會不時限制或更改有關被推薦人的定義丶最高獎賞金額及推薦人獎賞金

額。  
13. 對於推薦人及／或被推薦人是否符合參與本推廣活動的資格，我們擁有最終決定權。本行

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具約束力。  
14. 除非我們另有規定，推薦獎賞不得轉讓丶退還丶交換或轉換為其他形式。  
15. 如果我們認為推薦人及／或被推薦人違反任何適用法律法規、欺詐、濫用和/或不遵守本

推廣活動條款及細則，我們有權撤銷推薦人及／或被推薦人參加本推廣活動的資格及／或

暫停或終止推薦人及／或被推薦人於本行的任何或所有賬戶。在不作另行通知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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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向推薦人及／或被推薦人發放任何獎賞及/或我們有權從推薦人及／或被推薦人

的賬戶（包括但不限於核心賬戶）扣除我們已經發放的獎賞。另外，我們保留所有採取任

何法律行動的權利追討任何未償還的款項。  
16. 我們保留隨時暫停丶修改或終止本推廣活動和／或修改這些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恕不另行

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具約束力。  
17. 除非另有定義，否則在賬戶條款款中的定義應與本條款及細則具有相同含義。若本條款及

條件與帳戶條款及理財服務條款不一致，則依下列順序進行：  
(i) 本條款及細則；及  
(ii) 賬戶條款。  

18. 中英文版本之內容如有任何歧義，在任何情況下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生效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  
 
 


